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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重申大会要求以色列：

(a) 立即采取有效步骤，使有关难民得以返回

加沙地带内他们被逐离的营地，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

住所；

(b) 停止驱逐难民和破坏他们的住所；

5. 谴责以色列对难民营地的武力袭击，并要求

以色列停止这种袭击｝

6. 请秘书长在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

和工程处主任专员协商后，就以色列遵守本决议第

8 、第 4 和第 5 段的情况于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幕

前提出报告。

D· 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

笫二四三O次全体会议

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

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

大会，

回顾其一九七0年十二月七日第 2656(XXV) 号、

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2728 (XXV)号、一九七

一年十二月六日第 2791 (XXVI)号、一九七二年十二

月十三日第2964(XXVII)号、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七日

第 3090 (XXVIII)号和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第

8330(XXIX)号决议，

已经审议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

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的报告， 9

计及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

专员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期

间的年度报告书， 10

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严重

财政情况即将危及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最低必要服

务，深感关切，

9 同上， A/10334号文件。

10 同上，«第三十届会议，补编第18 号汃A/10013 和
Corr.1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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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调急需特别努力，以便联合国近东巴勒贮扫告

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工作至少保持目前的最低水礼

1 . 赞许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门坎

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的工作；

2. 赞赏地注意到工作小组的报告｝

3. 请工作小组与秘书长和主任专员合作．电;t

努力，再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灶d

法筹供经费一年；

4 . 请秘书长向工作小组提供该小组进行工作名

必需的服务和协助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平、日

笫二四三O次全：仁合：i

3457(XXX) . 整个维持和平行砌问巴

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

大会，

回顾其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第 2006(XIX H烘

议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 2053A(XX) 1u决认

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第 2249(S- V)号决议．气

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2308(XXII)号决议，片．九六

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2451(XXIII)号决议、 '·九七t:

年十二月八日第 2670(XXV) 号决议、一九七压．，年十：

月十七日第 2835(XXVI)号决议、一九七二句叮· ：月

十三日第 2965(XXVII)号决议、一九七三年1｀伈置、月七

日第 309l(XXVIII)号决议，以及一九七四年十书

二十九日第 3239(XXIX)号决议，

收到井审查了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扎

告 11 及其工作小组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， E

意识到有必要制订协议的指导方针，使联合居痉

持和平的行动有所遵循，并使联合国以有效而经济的

方式应付未来维持和平的需要的能力得以加强，

11 同上，«第三十届会议，附件另议程项目 51, Al贞书

号文件。

12 同上，附件。



据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玑

遗憾地注意到在完成关于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协 1 . 称赞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

议的指导方针的工作方面，未能取得重大进展， 别调查委员会为执行大会指定的任务所作的努力 J

1 , 注意到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特别委员会泊报

告，特别是其中的第 6 和第 7 段，

2 , 要求特别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再度作出努

力，以求遵照«联合国宪章违规定完成关于执行维持和

平行动的协议的指导方针，提送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；

3. 呼吁特别委员会各成员表现更大的和解梢

神，设法就遵照«宪章巧完成此种指导方针及早达成

协议，

4. 请特别委员会也注意与实际执行维待和平行

动有关的具体问题的审议；

5 .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

报告。．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

笫二四三五次全体会议

3525(XXX). 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
居民入权措施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报告

A 

2. 对以色列继续不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领领

土，表示遗憾，

3. 再度要求以色列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领

领土，

4 . 对以色列继续．不断违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
日«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寸和其他适用的国

际文书，表示遗憾；

5. 特别谴责以色列的下列政策和措施：

(a) 兼并占领领土的若干部分，

(b) 在占领领土内设立以色列人殖民区，并将

外籍居民移入占领领土，

(C) 毁坏并拆除阿拉伯人的房屋，

(d) 没收和征用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财产和从

事涉及一方为以色列当局、机构或国民，另一方为占

领领土居民或机构的其他一切取得土地的交易，

(e) 把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撤出、放逐、驱

逐、流徙和迁移，并否认他们有回返的权利， . 
(f) 对阿拉伯居民实施大规模逮捕、行政拘留

大会， 和虐待，

遵循«联合国宪章顶的宗旨和原则以及《世界人权 (g) 掠夺考古和文化财产；
宣言»的原则和规定，

铭记着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«关于战时保护平

民的日内瓦公约» 13 以及其他有关公约和条例的规

定，

回顾大会及安全理事会、人权委员会、其他有关

的联合国机构和各专门机构就这个议题所通过的各项
决议，

审议了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措施特别
调查委员会的报告， 14 其中除其他事项外，载有以

色列政府领导人所作的公开声明，

13 联合国，«条约汇编》，第 75 卷，第 973 号，第 287 页。

14 A/10272。

(h) 干涉宗教自由、宗教礼拜以及家庭权利和

风俗习惯；

(i) 非法开发占领领土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剥

削其居民；

6. 宣告以色列的这些政策和措施严重违犯«联

合国宪章》，特别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，以及关

于占领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定，而且妨碍公正持久和平
的建立；

7. 重申以色列为改变占领领土或其任何部分的

地理特性、人口组成、制度结构或地位而采取的所有

措施，均属无效，


